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精

算规定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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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8019.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印发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精算规定的通知（保

监寿险〔2007〕335号）各寿险公司、养老保险公司、健康保

险公司： 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，规范投资连结保险、万能保

险业务发展，我会修订了投资连结保险、万能保险的精算规

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本通知所

附之《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》、《万能保险精算规定》（

以下简称“本规定”）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二、自本规定实

施之日起，《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的通知》

（保监发〔2003〕67号）之《个人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》

、《个人万能保险精算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原规定”）废止

。 三、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，各公司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

报备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和万能保险产品。 2007年10月1日前，

各公司按照原规定报备的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和万能保险产品

可以继续销售，并可以执行原规定有关要求。2007年10月1日

后，投资连结保险业务应当按照本规定有关要求进行投资账

户评估、投资单位定价和提取责任准备金；万能保险业务应

当按照本规定有关要求设立万能账户、决定结算利率和提取

责任准备金。2007年10月1日后，不符合本规定的投资连结保

险产品和万能保险产品不得销售。 特此通知 附件： 1、投资

连结保险精算规定 2、万能保险精算规定二○○七年三月二

十六日 附件1：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第一部分 适用范围 一

、本规定适用于个人投资连结保险和团体投资连结保险。第



二部分 风险保额 二、除本条第二款规定情形外，个人投资连

结保险在保单签发时的死亡风险保额不得低于保单账户价值

的5%。 年金保险的死亡风险保额可以为零。此处年金保险是

指提供有年金选择权的投资连结保险。 团体投资连结保险的

死亡风险保额可以为零。 死亡风险保额是指有效保额减去保

单账户价值。其中有效保额是指被保险人因疾病和意外等身

故时，保险公司支付的死亡保险金额。 三、投资连结保险可

以提供死亡保险责任以外的其他保险责任。第三部分 投资账

户评估与投资单位定价 四、投资连结保险及投资账户均不得

保证最低投资回报率。 五、投资单位定价应当在各投保人之

间保持公平，即在任何投资单位的交易中，不参与交易的投

保人的利益不受影响。 六、评估投资账户时，应评估投资账

户内的所有资产及负债。 投资账户有未实现资本利得时，应

扣除未实现资本利得的营业税。处于扩张阶段的投资账户，

扣除预期税金的折现值；处于收缩阶段的投资账户，扣除不

折现的预期税金。 七、投资账户评估及投资单位的买入价和

卖出价 保险公司评估投资账户价值，应当先判断投资账户处

于扩张阶段还是收缩阶段。从长期趋势来看，投资单位的申

购数量大于投资单位的赎回数量时，投资账户处于扩张阶段

；反之， 当投资单位的申购数量小于投资单位的赎回数量时

，投资账户处于收缩阶段。投资账户价值和投资单位的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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